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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四號估價作業通用原則：估價條件擬定 

111年 05月 04日至 05月 31日 廣徵不動產估價師之意見 

111年 10月 28日 本會第六屆第十次研究發展委員會討論修正 

112年 02月 01日 本會第六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112年 08月 18日 發布 

114 年 10月 21日第七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修正為「通用原則」一詞 

 

一、 前言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16條明訂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應載明估價條件，而

本通用原則制定之目的為協助不動產估價師擬定估價條件時可依循相關原則，

俾利使用者充分了解估價報告書所載明之估價條件不同，將造成估價金額的

變動。同時，擬定估價條件時，為充分了解並掌握相關資訊，不動產估價師得

與委託人溝通討論，並使其了解相關限制，以及可能影響價格情形。 

二、 作業通用原則 

第1條 估價條件為價值推論之基礎，訂定不同估價條件將造成估價金額的變

動，擬定估價條件可分為下列各項： 

1. 屬於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規定情形 

2. 屬於已發布之相關公報及通用原則規定情形 

3. 屬於假設條件之設定情形 

4. 屬於影響勘估標的價值之相關不確定因素排除情形 

第2條 屬於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規定情形皆應依其規定敘明估價條件。 

第3條 屬於已發布之相關公報及通用原則規定情形：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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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會、各地方不動產估價師公會發布或制定之公報、估價作業通用原

則、相關估價報告書範本，應依照其規定之估價條件載明。 

第4條 屬於假設條件之設定情形：影響勘估標的價值之相關假設條件，或與價

格日期勘估標的現況不符之假設，必須由委託人明確提供予不動產估

價師，並載明於估價委託契約內，雙方得以電子郵件、書面或函文補充

之，但委託人提供之估價條件內容不得違反相關法令之規定。 

第5條 屬於影響勘估標的價值之相關不確定因素排除情形：不動產估價師於

評估過程中，發現有可能影響價值之相關不確定因素時，得於估價條件

中載明，並排除或納入其對於價值評估之影響。 

三、 通用原則條文說明對照表 

通用原則條文內容 說明 

第 1條 估價條件為價值推論之基礎，訂定不

同估價條件將造成估價金額的變動，

擬定估價條件可分為下列各項: 

1. 屬於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規定情

形 

2. 屬於已發布之相關公報及通用原

則規定情形 

3. 屬於假設條件之設定情形 

4. 屬於影響勘估標的價值之相關不

確定因素排除情形 

估價條件為價值推論之基礎，訂定不同估

價條件將造成估價金額的變動，因此訂定

擬定估價條件之屬性與處理方式並於後續

條文分述說明。 

第 2 條 屬於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規定情形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有明確規定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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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應敘明其估價條件。 例如： 

1.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6 條：不動產

估價，應註明其價格種類；其以特定價

格估價者，應敘明其估價條件。 

2.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86條：因特殊

原因致使報告書採獨立估價原則，不

考慮地上物價格之影響，評估勘估標

的土地價格，應於估價報告書敘明。 

第 3 條 屬於已發布之相關公報及通用原則

規定情形應載明於估價條件內之事

項。 

包括但不限於下述之相關估價報告書範本

及公報、通用原則中已明定應載明於估價

條件內之事項，皆應遵守其規範。如：全

聯會已發布之公報如第 6號公報 -「不動

產估價技術公報-都市更新權利變換不動

產估價報告書範本及審查注意事項」、第 7

號公報-「財務報導目的下之投資性不動產

公允價值估價報告書範本」及第 8號公報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第三條第五款-「使用權資產」價值評估指

引；各地方公會及全聯會所發布之通用原

則中如台北公會第 2 號估價作業通用原

則：臺北市都市危險及老舊建物重建不動

產估價報告書；台北市容積代金估價報告

書範本；臺北市市有非公用不動產估價報

告書範本等。 

第 4條 屬於假設條件之設定情形：影響勘估

標的價值之相關假設條件，或與價格

日期勘估標的現況不符之假設，必須

此情形舉例說明如下： 

1. 勘估標的若有尚未完成或取得之容積

移入、申請都市更新獎勵、危老獎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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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委託人明確提供予不動產估價師，

並載明於估價委託契約內，雙方得以

電子郵件、書面或函文補充之，但委

託人提供之估價條件內容不得違反

相關法令之規定。 

其他容積獎勵等，使實際容積率不等於

法定容積率時，應由委託人提供假設條

件，並敘明於估價條件。 

2. 依據委託人提供之假設條件進行試算

評估，如折現率、契約租金、地租、量

體、建物使用年限….等，應由委託人

提供假設並敘明於估價條件。 

3. 委託人提供勘估標的將進行經營模式

或允許使用分區、允許使用項目之變

更。 

4. 排除相關產權狀況及他項權利對價格

的影響，如持分土地、地上權、三七五

租約等。 

第 5 條 屬於影響勘估標的價值之相關不確

定因素排除情形：不動產估價師於

評估過程中，發現有可能影響價值

之相關不確定因素時，得於估價條

件中載明，並排除或納入其對於價

值評估之影響。 

此情形舉例說明如下： 

若不動產現況無法明確查證是否有占用、

海砂屋、輻射屋、地震受創、嚴重漏水、

火災受損、建物內有非自然死亡等特殊情

事，或目前現況無法通行可於估價條件中

排除上述情形對價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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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 

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研究發展委員會 

 

理 事 長：郭國任 

主任委員：胡毓忠 

主 筆 人：連琳育 

 


